王健法学院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苏州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苏大教〔2022〕67号）、《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苏大教〔2022〕65号）及学校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订2026年王健法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一、转专业工作小组名单
学院成立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组织和实施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具体工作，转专业工作小组在学院党政联席会的领导下开展具体工作，名单如下：
      组  长：程雪阳  朱春霞
      副组长：瞿郑龙
      成  员：朱颖康、鲍小娟、卜璐、张鹏、唐冬平、蔡仙

二、转专业工作方案
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坚守专业要求，尊重学生意愿，坚持公平竞争、宁缺勿滥，择优录取热爱法学专业并且具备相应专业学习能力的学生。
1. 转出申请条件及人数。学院对申请转出法学院的学生，原则上不作申请条件及人数的限制，转出申请条件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2. 转入申请条件。除学校转专业相关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的转专业条件外，申请转入法学院的学生，还需同时达到以下两个条件，方可获得申请转入法学专业资格：
（1） GPA达到3.70及以上，或GPA 排名在原专业排名前10%；
（2）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560 分及以上，或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3. 转入申请人数。2026年法学院2024级本科法学专业计划转入人数上限为3人，2025级本科法学专业计划转入人数上限为16人。

4. 转入考核方式及遴选办法。学院按照转专业工作方案、实施细则、排考安排和要求等，组织学生的转专业考核和遴选。
转入考核方式为专业笔试（满分100 分）和专业面试（满分100 分）。笔试考试科目为法律基础（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的内容及相关学科的法律法规）。笔试考核注重考查考生的法学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理解和运用能力。面试内容为专业综合素质考核，注重对学生专业潜力和专业能力的考查。
笔试成绩达70分及以上者，方可进入面试；面试成绩达80分及以上且心理素质合格者，方可进入录取排序（面试过程将根据学校的要求进行录像）。 

5. 考核成绩排名。转入考核总成绩排名，按照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40%进行计算（总成绩为百分制），总成绩排名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根据本学院计划转入人数、择优录取和宁缺勿滥等原则拟定转入初选名单。
转专业考核的总成绩出现同分时，按照笔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笔试成绩相同者，按照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大学英语六级成绩相同者，按照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录取。
转入初选名单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及党政联席会集体审定。

三、转专业具体程序及时间安排
有意向参加转专业的学生，请按照学校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通知中明确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申请，并及时跟踪系统内后续环节，如资格审核结果、考核安排等。
[bookmark: OLE_LINK14]具体程序及时间安排按照学校2026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通知执行。（教字〔2026〕152 号，网址：http://file.suda.edu.cn/defaultroot/gov/info_view_my.jsp?whir_new_verifyCode=1&editId=40387021）

四、转专业工作申诉渠道
[bookmark: _Hlk169699337][bookmark: _Hlk169699010]学生若对转专业过程或结果有异议，可以在转专业工作期间，联系学院教务秘书李老师反映（电话：0512-65227079，电子邮箱：xueli7733@suda.edu.cn）；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报学院党政联席会集体研究后作出决定，并在1-3日内书面答复具体意见。
学生对学院回复或处理意见仍有异议，可向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反映（电话：67163652；电子邮箱：xlhu@suda.edu.cn）。
[bookmark: _Hlk169699364]为了便于核实查证，确保客观公正处理异议，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以书面形式举证事实及陈述诉求。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一概不予受理。

五、转专业风险提示及其他告知事项
[bookmark: _GoBack]学院要求转入学生服从学院教学安排，所转入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大类基础课程）不接受其他学院已修相关课程的学分转换；转入学生应随大一年级新生学习法学专业课，毕业时间相应顺延。
转专业客观存在延长学年、不能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完成学业、不能如期获得推免申请资格等风险，申请转入学生应充分知悉拟转入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专业学习难度，并结合个人学习情况及能力，慎重决定是否申请转入法学专业。
学生在参加转专业考核和遴选之前，申请人应提交本人亲自签名的知悉转专业相关风险、服从法学院教学安排的诚信承诺书。
根据《苏州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办法（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获得转专业资格的学生，若本学期已选课程成绩出现不合格，将被取消已获得的转专业资格；未按要求参加转专业考核和遴选的学生，视同自愿放弃转专业。

本细则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提出处理意见，报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未尽事宜，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26年 6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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